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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根据贵会下发的《关于请做好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

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以下简称“告知函”）的要求，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盘江股份”、“申请人”、“发行人”或“公司”）已会同中信建投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保荐机构”）、大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申请人会计师”或“大信”）、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以

下简称“申请人律师”）就告知函所提问题逐项进行了认真核查及分析说明，并根

据贵会告知函的要求提供了书面回复，具体内容如下。 

（如无特别说明，本回复中的简称与《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贵州

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尽职调查报告》中的简称具有相

同含义。）本回复中所列数据可能因四舍五入原因而与所列示的相关单项数据直

接计算得出的结果略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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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资金占用。据申报材料,申请人大股东盘江控股于 2019 年 1 月通过

股权划转持有申请人参股企业松河煤业 35%股权，同时通过盘江电投持有松河

煤业 10%股权；其后盘江控股通过收购和划转方式增持松河煤业股权，目前直

接持有松河煤业 55%股权。2020 年 8 月，松河煤业与申请人签署《托管协议》，

将其煤矿安全、生产、建设、经营等业务全部委托给申请人管理。报告期各期

末，申请人对松河煤业应收账款余额分别为 9,870.01 万元、13,009.59 万元、

18,375.34 万元、20,916.27 万元，主要为对松河煤业的材料设备及租赁费用；报

告期内，申请人与松河煤业存在预付款采购，截至 2021 年 3 月末，申请人向松

河煤业预付账款余额为 2,083.58 万元。2018 年 4 月至 2019 年 12 月间，申请人

累计向松河煤业提供 1.7 亿元委托贷款。 

请申请人进一步说明： 

（1）报告期松河煤业的股权结构变化情况；（2）以租赁方式向松河煤业提

供材料设备的具体情况，各期末租赁材料设备的原值和净值，相关材料设备的

采购是否以提供给松河煤业为目的；（3）向松河煤业销售的材料设备情况，以

及相关交易的原因及合理性，相关材料设备的采购是否以转销给松河煤业为目

的；（4）向松河煤业销售款项及租赁费用的回款情况及回款风险，相关款项未

计提减值准备的合规性，应收账款账龄较长且金额持续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

（5）列表说明报告期向松河煤业的采购额和预付款发生金额的明细，2019 年以

来各月末向松河煤业预付账款的余额及各月发生额情况，预付款支付是否与合

同约定一致，申请人向松河煤业采购煤炭的预付款相关约定是否与销售煤炭时

的预收款相关约定存在重大差异；（6）采用预付款方式向松河煤业采购的原因

及商业合理性，是否符合行业惯例，是否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7）结合预

付货款后申请人从松河煤业提货情况进一步说明业务真实性，是否存在非经营

性资金占用情况；（8）在有财务公司的情况下，申请人与关联方松河煤业发生

委托贷款交易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构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9）结合上述情

况，分析相关关联交易是否具备商业合理性，申请人是否存在以经营往来名义

为大股东代垫成本费用和提供资金的情形，是否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

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会公告[2017]1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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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监管要求，公司相关内控制度是否健全并有效执行，是否构成《上市公

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所述的情形。 

请保荐机构和申请人会计师、律师说明核查依据与过程，并发表明确核查

意见。 

回复： 

一、报告期松河煤业的股权结构变化情况  

根据松河煤业提供的报告期内其历次股权结构变化的相关协议、股东会决议

文件、国资部门的批复文件、公司章程等文件，报告期内，松河煤业股权结构变

化情况如下： 

2018 年初，松河煤业的股东及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贵州首钢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首钢投资”，已于 2021 年 2 月注销） 
22,487.5 35% 

2 盘江股份 22,487.5 35% 

3 南京钢铁联合有限公司 6,425 10% 

4 

贵州盘江电投发电有限公司（曾用名：贵

州黔桂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盘

江发电”） 

6,425 10% 

5 
贵州乌江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曾用名：贵

州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6,425 10% 

合计 64,250 100% 

1、2018 年 12 月股权划转 

2017 年 11 月 9 日，松河煤业召开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并形成决议，

同意首钢投资将其持有的松河煤业 35%股权无偿转让给盘江控股。 

2018 年 2 月 28 日，首钢投资与盘江控股签订《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协议》。

2018 年 6 月 15 日，北京市国资委出具《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关于同意首钢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企业产权无偿划转的批复》（京国资产权

[2018]65 号），同意首钢投资将其所持有的松河煤业 35%股权无偿划转至盘江控

股。 

2018 年 7 月 30 日，贵州省国资委出具《省国资委关于盘江控股集团无偿受

让贵州首钢投资公司所持首黔公司和松河煤业股权的批复》（黔国资复产权

[2018]78 号），同意盘江控股无偿受让首钢投资所持有松河煤业 35%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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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2 月 25 日，松河煤业完成本次股权划转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本

次股权划转完成后，松河煤业的股东及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盘江控股 22,487.5 35% 

2 盘江股份 22,487.5 35% 

3 南京钢铁联合有限公司 6,425 10% 

4 盘江发电 6,425 10% 

5 贵州乌江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6,425 10% 

合计 64,250 100% 

2、2020 年 3 月股权转让 

2019 年 12 月 31 日，南京钢铁联合有限公司与盘江控股签订《股权转让协

议》，约定将南京钢铁联合有限公司所持有松河煤业 10%股权转让给盘江控股。 

2020 年 1 月 22 日，松河煤业召开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并形成决议，

同意南京钢铁联合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松河煤业 10%股权转让给盘江控股。 

2020 年 3 月 2 日，松河煤业完成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本次

股权转让完成后，松河煤业的股东及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盘江控股 28,912.5 45% 

2 盘江股份 22,487.5 35% 

3 盘江发电 6,425 10% 

4 贵州乌江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6,425 10% 

合计 64,250 100% 

3、2020 年 12 月股权划转 

2020 年 11 月 2 日，贵州省国资委出具《省国资关于贵州盘江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无偿划入贵州乌江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所持贵州松河煤业发展有限公

司 10%股权有关事宜的批复》（黔国资复产权[2020]93 号），同意盘江控股无偿划

入贵州乌江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所持松河煤业 10%股权。 

2020 年 11 月 19 日，松河煤业召开 2020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会并形成决议，

同意贵州乌江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将其持有松河煤业 10%股权无偿转让给盘江控

股。 

2020 年 11 月，贵州乌江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与盘江控股签订《国有股权无偿

划转协议》。 

2020 年 12 月 17 日，松河煤业完成本次股权划转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本

次股权划转完成后，松河煤业的股东及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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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盘江控股 35,337.5 55% 

2 盘江股份 22,487.5 35% 

3 盘江发电 6,425 10% 

合计 64,250 100% 

除前述股东及股权结构变化情况外，松河煤业报告期内未发生其他股东及股

权结构变化。 

根据松河煤业与发行人签署《委托管理协议》、《托管协议》，报告期内，松

河煤业将其煤矿生产、建设、经营等业务委托给发行人管理。 

二、以租赁方式向松河煤业提供材料设备的具体情况，各期末租赁材料设

备的原值和净值，相关材料设备的采购是否以提供给松河煤业为目的 

盘江股份主营煤炭的开采、洗选加工和销售以及电力的生产和销售，发行人

下属矿山开采需要各类样式的采掘设备，由于不同的开采条件和煤层赋存状况，

需要使用不同的采掘设备。 

为促进煤炭工业集约化生产，提高资产使用价值和使用效率，发行人于 2011

年 12 月 9 日设立全资子公司盘江矿机，盘江矿机购买及从外部租入的材料设备，

发行人暂时闲置的材料设备由盘江矿机统筹安排后租赁给需要材料设备的煤矿，

进而提高资产的使用价值。 

盘江矿机对松河煤业出租的设备主要包括采煤机、刮板机、支架、掘进机、

转载机、破碎机等煤炭开采过程中所需的设备。截至 2018 年末、2019 年末、2020

年末、2021 年 9 月末盘江矿机出租给松河煤业的设备原值合计分别为 8,804.50

万元、6,721.05 万元、6,910.70 万元及 10,412.42 万元，净值合计分别为 1,492.43

万元、591.32 万元、846.96 万元、1,034.38 万元，盘江矿机出租设备净值相对较

小主要因为部分设备已提足折旧，另外发行人提取的安全生产费取得的固定资产

按照规定在取得后就全额计提折旧，因此相关设备净值较小。 

报告期内盘江矿机向松河煤业出租资产的收入占盘江矿机租赁资产收入的

比例相对较小，盘江矿机的材料设备不是专门用于松河煤业。此外，松河煤业租

赁的设备，随着松河煤业的生产任务和开采条件不同而不断变化。 

综上所述，松河煤业系盘江矿机租赁业务的客户之一，松河煤业承租的设备

随着其生产任务和开采条件不同而不断变化。发行人不存在相关材料设备专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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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给松河煤业为目的的情形。 

三、向松河煤业销售的材料设备情况，以及相关交易的原因及合理性，相

关材料设备的采购是否以转销给松河煤业为目的 

根据发行人与松河煤业签署的《委托管理协议》《托管协议》，松河煤业将其

煤矿生产、建设、经营等业务委托给发行人管理。为发挥集中采购的成本优势，

降低营业成本，发行人建立了母公司统一采购为主、分子公司（含托管企业）自

行采购为辅的物资采购管理模式。对于纳入发行人采购目录范围内的产品，由发

行人集中采购，然后销售给下属分子公司。 

2018 年、2019 年、2020 年、2021 年 1-9 月，盘江股份向松河煤业关联销售

金额分别为 4,869.81 万元、4,772.59 万元、5,379.58 万元、6,153.11 万元，发行

人向松河煤业的关联销售主要包括材料销售、设备租赁费、修理费等。材料销售

主要为生产经营所需螺旋焊管、中板、槽钢、薄板、介质粉、卡缆、乳化油等。 

报告期内发行人向松河煤业的关联销售明细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9 月 2020 年 2019 年 2018 年 

材料销售 2,859.63 2,575.56 2,236.60 2,071.67 

设备租赁 2,864.70 2,488.26 2,058.34 1,769.89 

修理费 144.50 104.25 171.29 69.80 

制修品 149.02 136.29 170.06 146.06 

其他 135.26 75.22 136.30 812.38 

合计 6,153.11 5,379.58 4,772.59 4,869.81 

发行人向松河煤业销售材料、提供设备租赁具有合理性，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松河煤业生产经营规模较大，每年具有一定的材料、设备需求。2018

年、2019 年、2020 年松河煤业的商品煤产量分别为 63.60 万吨、71.47 万吨、63.64

万吨。松河煤业报告期内生产规模较大，因此对材料、设备的耗用较多。 

第二、原料统一采购管理的安排。报告期内盘江股份受托管理松河煤业，发

行人对松河煤业统一集中管理。发行人采取母公司统一采购为主、分子公司（含

托管企业）自行采购为辅的物资采购管理模式，制定了一系列物资采购监督管理

制度，建立了物资采购目录。对于采购目录范围内的产品由母公司集中采购。松

河煤业生产经营需要的部分材料，由盘江股份集中采购后销售给松河煤业。 

第三、原材料集中采购的成本优势。发行人集中采购的材料具有成本优势，

也有助于松河煤业降低营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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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松河煤业系发行人所托管企业，对于纳入发行人采购目录范围内

的产品，由发行人集中采购后销售给松河煤业，发行人报告期内向松河煤业销售

材料设备具有合理性，相关材料设备的采购不以专门转销给松河煤业为目的。 

四、向松河煤业销售款项及租赁费用的回款情况及回款风险，相关款项未

计提减值准备的合规性，应收账款账龄较长且金额持续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  

（一）向松河煤业销售款项及租赁费用的回款情况及回款风险 

报告期内，盘江股份向松河煤业的材料设备及租赁费用收入及当年度回款情

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报告期 销售和租赁金额 销售和租赁回款额 

2018 年 4,869.81  231.26 

2019 年 4,772.59  224.01 

2020 年 5,379.58  709.61 

2021 年 1-9 月 6,153.11  1,444.79 

报告期内发行人对松河煤业销售和租赁回款小于销售和租赁金额，主要因为

松河煤业经营管理尚处于改善过程中，资金周转较为紧张，因此对发行人的销售

回款有所滞后。由于报告期内发行人对松河煤业的销售租赁金额大于回款金额，

报告期内发行人对松河煤业应收账款呈增长趋势。 

考虑到松河煤业为发行人受托管理的公司，在发行人受托管理下经营状况逐

步改善，2021 年 1-9 月松河煤业商品煤销量 73.56 万吨，同比增长 51.72%；实

现营业总收入 67,831.75 万元，同比增长 119.01%；实现净利润 6,595.73 万元，

实现扭亏为盈。 

随着松河煤业经营状况改善，松河煤业加快对发行人应收账款偿还，截止

2021 年 11 月 29 日，发行人对松河煤业的应收账款降低至 3,274.06 万元，2021

年 12 月上述款项预计可逐步偿还。同时，2022 年发行人对松河煤业日常经营形

成债权由松河煤业每月正常支付，保证各月末累计欠款不超过 4,000 万元。 

为支持松河煤业优化资产负债结构，进一步释放优质产能、增强发展后劲，

助推松河煤业长期稳定运营，盘江煤电集团作为国家出资企业已作出《关于松河

煤业申请股东以非公开协议方式增加注册资本金立项的批复》，同意松河煤业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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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非公开协议方式由原股东同比例增加注册资本金 7.35 亿元事项进行立项。上

述增资完成后松河煤业的资金状况进一步得到有效改善，也有利于松河煤业偿还

公司款项。发行人对关联方松河煤业的应收账款不存在回款风险。 

发行人 2021 年 9 月末对松河煤业的应收账款占发行人总资产比例为 1.22%，

占发行人 2021 年 1-9 月营业收入比例为 3.88%，占比较小，发行人对松河煤业

应收账款对发行人经营影响较小。 

（二）相关款项未计提减值准备的合规性 

公司根据信用风险特征将对松河煤业应收账款划分为“关联方组合”，参考

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以预计存续期基础

计量其预期信用损失。考虑到如下因素，发行人对松河煤业应收账款未计提坏账

准备： 

第一、松河煤业为盘江控股直接持股 55%、发行人持股 35%股份并受托管

理的公司，可以有效保证应收账款收回。根据松河煤业与申请人签署《托管协议》，

松河煤业将其煤矿生产、建设、经营等业务全部委托给申请人管理，包括松河煤

业的煤炭由发行人采购并统一对外销售；发行人对松河煤业日常经营可以实施有

效管理。盘江控股作为控股股东大力支持松河煤业发展，盘江控股 2019 年、2020

年、2021 年 1-9 月为松河煤业委托贷款金额分别为 51,800.00 万元、35,500.00 万

元、51,800.00 万元。 

第二、松河煤业产品品质好，松河煤业生产的精煤为“主焦煤”，产品质量

与价格均高于申请人自产的“1/3 焦煤”，产品有良好的市场竞争力，未来具有稳

定的经营性现金流流入。2018 年、2019 年、2020 年、2021 年 1-9 月，松河煤业

的商品煤产量分别为 63.60 万吨、71.47 万吨、63.64 万吨、73.56 万吨。 

第三、松河煤业在申请人托管下，经营管理不断改善。松河煤业煤炭储量较

高，生产的焦煤品质较好。经营情况逐步改善，2021 年 1-9 月松河煤业实现净利

润 6,595.73 万元，未来松河煤业盈利能力将逐步提升，发行人对松河煤业的应收

账款也会逐步收回。盘江煤电集团作为国家出资企业已作出《关于松河煤业申请

股东以非公开协议方式增加注册资本金立项的批复》，同意松河煤业采用非公开

协议方式由原股东同比例增加注册资本金 7.35 亿元事项进行立项，增资完成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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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河煤业的资金状况将得到有效改善。 

因此申请人预计对松河煤业的应收账款回款不存在回款障碍，应收账款回款

可控。申请人认为该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并未明显增加，因此未对

松河煤业的应收账款计提减值准备。 

（三）应收账款账龄较长且金额持续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 

截至 2021 年 9 月末，盘江股份对松河煤业的账龄在 3 年以内的应收账款占

比为 92.77%，具体账龄分布如下： 

单位：万元 

账龄 账面余额 占比 

1 年以内 7,111.51  29.78% 

1－2 年 8,714.22  36.49% 

2－3 年 6,326.91  26.50% 

3－4 年 1,453.31  6.09% 

4－5 年 3.33  0.01% 

5 年以上 269.89  1.13% 

合计 23,879.17  100.00% 

发行人对松河煤业的应收账款账龄相对较长，主要因为松河煤业近年来经营

情况尚处于改善过程中，资金周转较为紧张，2018 年、2019 年、2020 年、2021

年 1-9 月回款较小，小于各年度发行人对松河煤业的销售金额，因此发行人对松

河煤业的应收账款呈增长趋势。 

随着松河煤业经营状况改善，松河煤业加快对发行人应收账款偿还，截止

2021 年 11 月 29 日，发行人对松河煤业的应收账款降低至 3,274.06 万元，2021

年 12 月上述款项预计可逐步偿还。同时，2022 年发行人对松河煤业日常经营形

成债权由松河煤业每月正常支付，保证各月末累计欠款不超过 4,000 万元。 

为支持松河煤业优化资产负债结构，进一步释放优质产能、增强发展后劲，

助推松河煤业长期稳定运营，盘江煤电集团作为国家出资企业已作出《关于松河

煤业申请股东以非公开协议方式增加注册资本金立项的批复》，同意松河煤业采

用非公开协议方式由原股东同比例增加注册资本金 7.35 亿元事项进行立项。上

述增资完成后松河煤业的资金状况进一步得到有效改善，也有利于松河煤业偿还

公司款项。发行人对关联方松河煤业的应收账款不存在回款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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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松河煤业的经营状况持续改善，发行人对松河煤业的应收账款不存在

回款风险，截止 2021年11月 29日，发行人对松河煤业的应收账款降低至 3,274.06

万元，2021 年 12 月上述款项预计可逐步偿还。同时，2022 年发行人对松河煤业

日常经营形成债权由松河煤业每月正常支付，保证各月末累计欠款不超过 4,000

万元。。发行人对松河煤业应收账款未计提坏账准备具有合理性，随着松河煤业

煤炭开采及销售规模持续增加，发行人对松河煤业关联销售增加，发行人对其应

收账款增加具有合理性。 

五、列表说明报告期向松河煤业的采购额和预付款发生金额的明细，2019

年以来各月末向松河煤业预付账款的余额及各月发生额情况，预付款支付是否

与合同约定一致，申请人向松河煤业采购煤炭的预付款相关约定是否与销售煤

炭时的预收款相关约定存在重大差异  

（一）列表说明报告期向松河煤业的采购额和预付款发生金额的明细，2019

年以来各月末向松河煤业预付账款的余额及各月发生额情况 

发行人向松河煤业的关联采购主要为煤炭采购，另外有零星的租赁和废旧物

资采购，2018 年、2019 年、2020 年、2021 年 1-9 月发行人从松河煤业关联采购

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内容 2021 年 1-9 月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煤炭  38,410.65   36,176.31   63,284.39   59,831.26  

租赁        -        315.27      104.51       57.45  

废旧物资        -           -         41.46  -    

关联采购合计 38,410.65 36,491.58 63,430.36 59,888.71 

发行人向松河煤业的关联采购主要为煤炭采购。公司目前受托管理松河煤

业，松河煤业生产的“主焦煤”可以对公司自产的“1/3 焦煤”形成有效补充。基

于经营管理需要，公司向其采购煤炭后与公司自产煤炭产品统一对外销售。发行

人借助松河煤业主焦煤可以提高产品议价能力，强化市场竞争优势，更有助于发

行人实现长期稳固市场份额的战略目标，发行人向其采购煤炭具有合理性和必要

性。 

2018 年以来发行人各月对松河煤业煤炭采购金额、付款额、期末应付账款

余额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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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时间 煤炭采购额（不含税） 付款额 期末应付账款余额 

2018 年期初  - -1,280.30 

2018 年 1 月 5,786.80 5,000.00 697.14 

2018 年 2 月 4,244.90 5,478.82 350.78 

2018 年 3 月 7,162.31 8,500.00 496.25 

2018 年 4 月 6,129.33 8,100.00 -166.62 

2018 年 5 月 1,767.98 1,930.00 63.71 

2018 年 6 月 3,457.32 3,902.95 171.25 

2018 年 7 月 4,858.50 6,900.00 -984.01 

2018 年 8 月 7,351.74 7,240.00  373.71  

2018 年 9 月 7,178.87 7,342.00  1,660.85  

2018 年 10 月 5,717.14 7,629.95 939.12 

2018 年 11 月 3,928.32 5,116.79 412.94 

2018 年 12 月 2,248.06 1,580.00 1,566.10 

注：负数代表期末预付账款，下同 

单位：万元 

时间 煤炭采购额（不含税） 付款额 期末应付账款余额 

2019 年期初   - 1,566.10 

2019 年 1 月 1,878.59 3,200.00 679.22 

2019 年 2 月 5,470.02 5,900.00 1,636.01 

2019 年 3 月 5,719.10 6,483.95 2,217.09 

2019 年 4 月 6,782.46 9,284.00 1,596.26 

2019 年 5 月 5,835.63 5,600.00 3,026.92 

2019 年 6 月 5,062.46 8,200.00 1,314.61 

2019 年 7 月 5,338.89 6,977.46 1,287.99 

2019 年 8 月 5,453.78 11,239.00 -1,931.74 

2019 年 9 月 6,492.58 5,700.00 413.53 

2019 年 10 月 6,686.46 7,100.00 1,096.57 

2019 年 11 月 4,271.49 6,900.00 860.01 

2019 年 12 月 4,292.95 5,803.88 547.74 

单位：万元 

时间 煤炭采购额（不含税） 付款额 期末应付账款余额 

2020 年期初   - 547.74 

2020 年 1 月 4,584.91 6,029.00     159.98  

2020 年 2 月 3,436.73 5,300.00    -807.02  

2020 年 3 月 3,447.60 4,500.00  -1,169.34  

2020 年 4 月 2,750.96 4,500.00  -2,277.77  

2020 年 5 月 2,273.66 1,500.00  -1,101.05  

2020 年 6 月 1,951.88 3,640.00  -2,459.87  

2020 年 7 月 3,465.53 4,440.00  -2,39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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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8 月 4,021.49 4,469.38  -1,284.29  

2020 年 9 月 2,215.62 6,400.00  -5,180.64  

2020 年 10 月 2,066.90 4,850.00  -7,428.15  

2020 年 11 月 3,385.15 4,507.80 -7,653.46 

2020 年 12 月 2,575.88 -5,351.93 1,048.74 

单位：万元 

时间 煤炭采购额（不含税） 付款额 期末应付账款余额 

2021 年期初 - - 1,048.74 

2021 年 1 月 3,200.90 7,400.00  -2,394.02  

2021 年 2 月 4,817.77 4,300.00    -799.93  

2021 年 3 月 2,592.70 4,500.00  -2,083.58  

2021 年 4 月 4,579.15 3,700.00    -333.56  

2021 年 5 月 1,918.88 3,600.00  -1,611.74  

2021 年 6 月 5,514.99 4,781.32        -    

2021 年 7 月 2,449.53 2,600.00     393.05  

2021 年 8 月 6,349.60 5,000.00   2,944.14  

2021 年 9 月 6,987.15 6,100.00   4,974.47  

发行人对松河煤业通常采取先货后款的方式结算，在部分月份发行人存在对

松河煤业的预付账款，主要有如下原因： 

第一、预付款煤炭采购符合行业惯例，在煤炭需求旺盛时，发行人通过预付

账款采购可锁定煤炭供应； 

第二、由于松河煤业生产接续尚在完善过程中，部分月份煤炭供货不及时，

供货数量存在一定的波动，使得发行人对松河煤业付款多于松河煤业供货，因此

出现期末预付账款。 

报告期内各月末预付账款金额较小，发行人各月末预付账款金额通常小于松

河煤业次月向发行人的销售额，即预付账款通常在次月即可结算。 

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对松河煤业长账龄的预付账款的情形。 

（二）预付款支付是否与合同约定一致，申请人向松河煤业采购煤炭的预

付款相关约定是否与销售煤炭时的预收款相关约定存在重大差异 

根据盘江股份和松河煤业签订的《煤炭供需合同》，双方约定的付款方式为：

根据松河煤业供应情况，发行人可以采用预付款采购，以现汇、承兑汇票支付采

购款。因此发行人采用预付账款方式结算与合同约定一致。实际执行中，发行人

向松河煤业的预付账款主要于次月结算，不存在长账龄的长期预付款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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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根据客户购买煤种的不同、双方谈判的实际情况与客户约定先款后

货、先货后款或分期付款等付款方式。根据发行人与部分客户签订的《煤炭购销

合同》等合同，“先款后货，现金、半年以内银行承兑汇票支付货款”系合同约

定的客户付款方式之一。 

发行人向松河煤业采购煤炭的预付款相关约定与销售煤炭时的预收款相关

约定不存在重大差异。 

六、采用预付款方式向松河煤业采购的原因及商业合理性，是否符合行业

惯例，是否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  

（一）采用预付款方式向松河煤业采购的原因及商业合理性 

松河煤业生产的精煤为“主焦煤”，是对公司自产的“1/3 焦煤”的有效补充。

公司借助松河煤业主焦煤可以提高产品议价能力，强化市场竞争优势，更有助于

公司实现长期稳固市场份额的战略目标。发行人采用预付款方式向松河煤业采购

主要有如下原因： 

第一、煤炭采购中为锁定原料供应，经常会采用预付账款方式结算，采用预

付账款方式结算符合行业惯例； 

第二、由于松河煤业矿井因地质条件等原因造成开采条件复杂，开采布局及

掘进安排等原因，松河煤业计划生产量与实际产量存在不一致的情况，使得部分

月份发行人对松河煤业付款多于松河煤业供货。 

（二）是否符合行业惯例 

发行人通过预付款方式从松河煤业采购煤炭符合行业惯例。报告期内发行人

的客户也存在预付账款结算方式从发行人采购煤炭的情形。发行人同行业上市公

司与客户也存在预付账款结算方式的情形。发行人同行业上市公司 2018 年末、

2019 年末、2020 年末预收款项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亿元 

公司名称 
2020 年度/2020 年末 2019 年度/2019 年末 2018 年度/2018 年末 

营业收入 预收款项 占比 营业收入 预收款项 占比 营业收入 预收款项 占比 

 山西焦煤  337.57 13.47 3.99% 329.55 6.99 2.12% 322.71 11.73 3.63% 

 郑州煤电  27.93 1.08 3.88% 35.80 0.91 2.55% 48.10 0.81 1.68% 

 兖州煤业  2,149.92 31.77 1.48% 2,006.47 27.17 1.35% 1,630.08 22.08 1.35% 

 华阳股份  311.81 26.30 8.44% 326.58 17.85 5.47% 326.84 12.46 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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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盘江股份  64.81 0.87 1.35% 64.58 0.72 1.12% 60.90 0.89 1.46% 

 安源煤业  76.03 0.79 1.04% 55.54 0.51 0.92% 50.49 0.27 0.53% 

 淮北矿业  522.76 6.01 1.15% 600.86 5.45 0.91% 546.87 6.98 1.28% 

 开滦股份  181.77 5.12 2.82% 200.72 3.08 1.54% 204.60 4.53 2.21% 

晋控煤业 109.05 3.64 3.34% 113.58 1.46 1.28% 112.59 1.05 0.93% 

中国神华 2,332.63 52.56 2.25% 2,418.71 47.84 1.98% 2,641.01 34.04 1.29% 

陕西煤业 948.60 78.87 8.31% 734.03 28.60 3.90% 572.24 33.23 5.81% 

平煤股份 223.97 9.30 4.15% 236.35 5.42 2.29% 201.53 5.79 2.87% 

注：数据来源 wind，预收款项包括预收账款与合同负债 

如上表所示，发行人同行业上市公司在销售上有一定比例采用预收款项的方

式进行结算。松河煤业预收发行人商品煤采购款符合行业惯例，具有合理性。 

（三）是否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 

发行人采购煤炭属于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商品购买行为，发行人经营管理层可

以根据业务发展的实际情况与交易对方协商确定包括支付方式在内的合同条款

的具体内容，并履行合同审查及签章等程序。 

发行人将松河煤业认定为发行人关联方后，发行人向松河煤业采购煤炭已履

行关联采购决策程序。发行人于 2019 年 6 月 27 日召开的 2018 年度股东大会根

据《公司章程》和《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在关联董事、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的情况下，审议通过了《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对发行人 2018 年度发生的

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确认并对 2019 年度发生的关联交易进行了预计；发行人于

2020 年 6 月 29 日召开的 2019 年度股东大会根据《公司章程》和《关联交易管

理制度》的规定在关联董事、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情况下，审议通过了《关于日

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对发行人 2019 年度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确认并对

2020 年度发生的关联交易进行了预计；发行人于 2021 年 5 月 28 日召开的 2020

年度股东大会根据《公司章程》和《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在关联董事、关

联股东回避表决的情况下，审议通过了《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对发行人

2020 年度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确认并对 2021 年度发生的关联交易进行了

预计。 

综上所述，发行人向松河煤业采购煤炭属于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商品购买行

为，发行人经营管理层根据业务发展的实际情况与松河煤业协商确定包括支付方

式在内的合同条款的具体内容，并履行合同审查及签章等程序。发行人将松河煤

业认定为关联方之后已根据《公司章程》和《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履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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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审议程序。 

七、结合预付货款后申请人从松河煤业提货情况进一步说明业务真实性，

是否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一）结合预付货款后申请人从松河煤业提货情况进一步说明业务真实性 

松河煤业生产经营规模较大，2018 年、2019 年、2020 年松河煤业的商品煤

产量分别为 63.60 万吨、71.47 万吨、63.64 万吨，发行人从松河煤业的采购量分

别为 63.60 万吨、70.34 万吨、59.22 万吨。发行人向松河煤业预付货款后，有相

应的煤炭采购。 

松河煤业生产的商品煤主要满足盘江股份采购需求，报告期内绝大多数情况

下松河煤业的单月销售金额大于发行人对其的付款金额，因此各月末发行人形成

对松河煤业的应付账款。部分月份由于松河煤业生产接续尚在完善过程中，产量

存在一定波动，供货不及时使得发行人对松河煤业付款多于松河煤业供货，因此

产生发行人对松河煤业的预付账款。 

发行人严格控制对松河煤业预付账款金额，报告期各月末发行人对松河煤业

的预付账款金额较小。发行人也严格控制预付账款的结算，发行人对松河煤业的

预付账款主要于次月结算，发行人不存在对松河煤业长期预付账款的情形。 

因此，发行人对松河煤业的预付账款一般由松河煤业向发行人进行煤炭供货

方式结算，并且主要于次月结算，发行人通过预付账款从松河煤业采购煤炭具有

业务真实性。 

（二）是否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报告期内各月末，发行人对松河煤业的预付账款金额较小，期末发行人存在

对松河煤业预付账款，主要因为松河煤业计划生产量与实际产量存在不一致的情

况，使得部分月份发行人对松河煤业付款多于松河煤业供货。预付账款金额通常

小于松河煤业一个月向发行人的销售额，即预付账款通常在次月即可结清。发行

人对松河煤业的采购付款有相应的煤炭销售，业务具有真实性。 

根据大信会计师出具的“大信专审字[2019]第20-00012号”“大信专审字[2020]

第 20-00004 号”“大信专审字[2021]第 11-10003 号”《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

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审核报告》，截止 2018 年末、2019 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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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末，发行人对松河煤业的应收账款、预付账款等均属于经营性往来。 

发行人对松河煤业的预付账款属于正常生产经营过程的经营性资金往来，不

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八、在有财务公司的情况下，申请人与关联方松河煤业发生委托贷款交易

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构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一）松河煤业属于发行人参股公司，发行人对其提供委托贷款是为支持

其业务发展 

发行人对松河煤业的委托贷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委托贷款金额 起始日 到期日 

松河煤业 2,000.00 2018.04.18 2019.04.17 

松河煤业 2,000.00 2018.05.18 2019.05.17 

松河煤业 2,000.00 2018.06.20 2019.06.19 

松河煤业 5,000.00 2018.12.13 2019.12.12 

松河煤业 6,000.00 2018.12.20 2019.12.19 

合计 17,000.00   

发行人对松河煤业的委托贷款发生于 2018 年 4 月至 2018 年 12 月。2018 年

松河煤业属于发行人参股的公司，盘江控股未控股松河煤业。因此，发行人 2018

年对松河煤业委托贷款时，松河煤业属于发行人参股公司，发行人对其提供委托

贷款是为支持其业务发展，不属于发行人拆借资金给控股股东使用的情形。 

发行人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18 年 4 月 25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

（参）股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为提升发行人资金使用效益，支持控（参）

股公司生产经营，降低其融资成本，提高贵公司整体经济效益，根据控（参）股

公司 2018 年的融资需求，发行人拟通过金融机构向松河煤业发放 3.5 亿元以内

委托贷款，委托贷款期限不超过一年，利率不低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公司独立

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认为该交易事项公平、合理，表决程序合

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广大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发行人对参股

公司松河煤业的委托贷款履行了内部决策程序。 

（二）发行人 2018 年对松河煤业的委托贷款均于一年内收回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66481667887308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66481667887308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66481667887308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66481667887308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66481667887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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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2 月，盘江控股直接持股松河煤业 35%股权，2019 年开始发行人未

新增对松河煤业的委托贷款。发行人 2018 年对松河煤业的委托贷款均按照约定

于一年内收回，即截止 2019 年末上述委托贷款全部收回。 

综上所述，2018 年发行人对松河煤业的委托贷款具有合理性，上述委托贷

款全部于 2019 年收回，上述委托贷款不构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 

（三）盘江股份对松河煤业的委托贷款不属于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发行人 2018 年对松河煤业委托贷款时，松河煤业不是盘江煤电集团控制的

企业。参照前述委托贷款行为发生时适用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2011 年

年度报告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第三号 上市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

金往来的专项说明》1（生效时间：2012 年 1 月 17 日，废止时间：2021 年 1 月

22 日，以下简称《备忘录第三号》”），“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是指：上市公司

为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垫付的工资、福利、保险、广告等费用和其他支出；代大

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偿还债务而支付的资金；有偿或无偿、直接或间接拆借给大股

东及其附属企业的资金；为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承担担保责任而形成的债权；其

他在没有商品和劳务对价情况下提供给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使用的资金。 

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是指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前控股股东

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附属企业是指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但不含上市公司以及上市公司控制的企业。公司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计提的减值

准备或核销的金额，不应当从期末占用余额中扣除。” 

鉴于发行人向松河煤业提供委托贷款时，松河煤业系发行人的参股公司，不

属于《备忘录第三号》所认定的“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且发行人为松河煤业

提供委托贷款时已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了董事会决议程序，独立董事就此发

表了肯定性独立意见，松河煤业已按期归还了委托贷款。因此，该事项不属于《备

忘录第三号》所规定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四）盘江控股、盘江财务公司报告期内均为松河煤业提供贷款 

2018 年上述委托贷款发生时，松河煤业为盘江股份参股的公司，并且生产

经营处于改善过程中，为支持其业务发展，盘江财务公司报告期内均为松河煤业

                                                             
1 该法规被《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废止部分业务规则和业务指南与流程（第十五批）的公告》（2021 年 1

月 22 日发布并实施）废止。 



19 
 

提供贷款，盘江控股从 2019 年开始也为松河煤业提供委托贷款。 

1、报告期内松河煤业从盘江财务公司的借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借入金额 归还金额 

2018 年 10,000.00 10,000.00 

2019 年 10,000.00 10,000.00 

2020 年 10,000.00 10,000.00 

2021 年 1-9 月 10,000.00 10,000.00 

2、报告期内松河煤业从盘江控股的借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借入金额 归还金额 

2018 年 - - 

2019 年 51,800.00 - 

2020 年 35,500.00 32,300.00 

2021 年 1-9 月 51,800.00 47,800.00 

2018 年松河煤业是公司的参股公司和受托管理的企业，2018 年盘江财务公

司也同步为其提供借款。2018 年 12 月开始松河煤业成为盘江控股直接持股 35%

的企业，2019 年开始盘江控股也为松河煤业提供委托贷款。 

截止 2021 年 9 月末，盘江控股向松河公司提供的委托贷款余额 5.9 亿元，

盘江财务公司为松河公司提供的经营贷款余额 1 亿元。盘江控股、盘江财务公司、

发行人通过委托贷款等方式支持松河煤业业务发展，是满足松河煤业生产及业务

发展经营的正常资金需求，同时也有利于提升资金使用效益。发行人为松河煤业

的上述委托贷款期限不超过一年，利率不低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 

九、结合上述情况，分析相关关联交易是否具备商业合理性，申请人是否

存在以经营往来名义为大股东代垫成本费用和提供资金的情形，是否符合《关

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

会公告[2017]16 号）等相关监管要求,公司相关内控制度是否健全并有效执行，

是否构成《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所述的情形。 

（一）结合上述情况，分析相关关联交易是否具备商业合理性 

1、关联销售合理性 

盘江股份受托管理松河煤业，发行人对松河煤业统一集中管理。发行人采取

母公司统一采购为主、分子公司自行采购为辅的物资采购管理模式。对于松河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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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产经营需要的材料设备，由盘江股份集中采购后销售给松河煤业，报告期内，

发行人向松河煤业销售或以租赁方式向松河煤业提供材料设备，向松河煤业采购

煤炭等关联交易具备商业合理性。发行人设有专门从事设备租赁业务的子公司盘

江矿机，报告期内发行人对松河煤业提供设备租赁具有合理性，不存在专门采购

设备向松河煤业提供租赁的情形。 

2、关联采购合理性 

公司向松河煤业采购煤炭，是由于公司受托管理松河煤业，基于经营管理需

要，公司向其采购煤炭后，与公司自产煤炭产品统一对外销售。公司向其采购煤

炭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发行人向松河煤业采购煤炭的预付款支付方式与合同约

定一致，与发行人向其他客户销售煤炭时的预收款相关约定不存在重大差异，亦

符合行业惯例，预付货款后的煤炭采购业务具有真实性，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

用情况，大信会计师已出具《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

占用资金情况审核报告》，确认截止 2018 年末、2019 年末、2020 年末，发行人

对松河煤业的应收账款、预付账款等均属于经营性往来。 

3、委托贷款合理性 

发行人曾于 2018 年向松河煤业提供委托贷款，鉴于发行人向松河煤业提供

委托贷款时，松河煤业系发行人的联营企业，不属于《备忘录第三号》所认定的

“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且发行人为松河煤业提供委托贷款时已根据公司章程

的规定履行了董事会决议程序，独立董事就此发表了肯定性独立意见。松河煤业

已于 2019 年按期归还了委托贷款，该事项不构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发行人已

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

知》的相关规定公告了大信会计师出具的《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

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审核报告》，对发行人向松河煤业提供委托贷款构成

“投资性往来”的情况予以披露。 

（二）申请人是否存在以经营往来名义为大股东代垫成本费用和提供资金

的情形 

发行人向松河煤业销售材料和租赁设备产生的应收账款账龄主要在 3 年以

内。松河煤业经营情况逐步改善，2021 年 1-9 月松河煤业商品煤销量 73.56 万吨，

较上年同期增长 51.72%；实现营业总收入 67,831.75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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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01%；实现净利润 6,595.73 万元，实现扭亏为盈。随着松河煤业经营状况改

善，松河煤业加快对发行人应收账款偿还，截止 2021 年 11 月 29 日，发行人对

松河煤业的应收账款降低至 3,274.06 万元，2021 年 12 月上述款项预计可逐步偿

还。同时，2022 年发行人对松河煤业日常经营形成债权由松河煤业每月正常支

付，保证各月末累计欠款不超过 4,000 万元。 

为了降低松河煤业债务规模、优化资产负债结构，进一步释放优质产能，增

强发展后劲，助推松河煤业长期稳定运营，盘江煤电集团作为国家出资企业已作

出《关于松河煤业申请股东以非公开协议方式增加注册资本金立项的批复》，同

意松河煤业采用非公开协议方式由原股东同比例增加注册资本金 7.35 亿元事项

进行立项，上述增资完成后松河煤业的资金状况得到有效改善。发行人对关联方

松河煤业的应收账款不存在回款风险。 

发行人通过预付账款向松河煤业采购符合行业规律，发行人严格控制预付账

款的结算，发行人对松河煤业的预付账款主要于次月结算，发行人不存在对松河

煤业长期预付账款的情形。 

因此，发行人与松河煤业的应收账款、预付账款产生的往来款项均为正常经

营业务产生，发行人不存在以经营往来名义为大股东代垫成本费用和提供资金的

情形。 

（三）是否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

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会公告[2017]16 号）等相关监管要求，公司相关内控

制度是否健全并有效执行，是否构成《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三十九

条第二项所述的情形。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

知》规定：（一）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与上市公司发生的经营性资金往来中，

应当严格限制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不得要求上市公司为其

垫支工资、福利、保险、广告等期间费用，也不得互相代为承担成本和其他支出； 

（二）上市公司不得以下列方式将资金直接或间接地提供给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

方使用：1.有偿或无偿地拆借公司的资金给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使用；2.通过

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向关联方提供委托贷款；3.委托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进

行投资活动；4.为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开具没有真实交易背景的商业承兑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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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5.代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偿还债务；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方式；（三）

注册会计师在为上市公司年度报告进行审计工作中，应当根据上述规定事项，对

上市公司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的情况出具专项说明，公司应当就

专项说明作出公告。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规定：上市公司存在下列

情形之一的，不得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司的权益被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严

重损害且尚未消除。 

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 2018 年、2019 年、2020

年《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审核报告

（大信专审字[2019]第 20-00012 号）、（大信专审字[2020]第 20-00004 号）、（大信

专审字[2021]第 11-10003 号），截止 2018 年末、2019 年末、2020 年末发行人对

松河煤业的应收账款均属于经营性往来。 

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 2018 年、2019 年、2020

年《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内控审计报告》（大信审字[2019]第 20-00029 号）、

（大信审字[2020]第 20-00003 号）、（大信审字[2021]第 11-10003 号），盘江股份

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相关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

告内部控制。发行人建立了完善的生产经营和资金管理的内部控制，并且内部控

制执行有效。 

松河煤业为发行人受托管理的公司，报告期内，发行人向松河煤业销售或以

租赁方式向松河煤业提供材料设备，向松河煤业采购煤炭等关联交易具备商业合

理性。发行人向松河煤业采购煤炭的预付款支付方式与合同约定一致，与发行人

向其他客户销售煤炭时的预收款相关约定不存在重大差异，亦符合行业惯例，预

付货款后的煤炭采购业务具有真实性，发行人与松河煤业基于采购、销售、租赁

等正常商业活动形成经营性资金往来，不存在以经营往来名义为大股东代垫成本

费用和提供资金的情形。发行人曾于 2018 年向松河煤业提供委托贷款，鉴于发

行人向松河煤业提供委托贷款时，松河煤业系发行人的联营企业，不属于《备忘

录第三号》所认定的“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且发行人为松河煤业提供委托贷

款时已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了董事会决议程序，独立董事就此发表了肯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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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意见，松河煤业已于 2019 年按期归还了委托贷款，该事项不构成非经营性

资金占用。发行人已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

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的相关规定公告了大信会计师所出具的控股股东及其他关

联方占用资金情况审核报告，对发行人向松河煤业提供委托贷款构成“投资性往

来”的情况予以披露。根据大信会计师出具的“大信审字[2019]第 20-00029 号”

“大信审字[2020]第 20-00003 号”“大信审字[2021]第 11-10003 号”《贵州盘江精

煤股份有限公司内控审计报告》，截止 2018 年末、2019 年末、2020 年末，发行

人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相关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

报告内部控制。 

综上所述，发行人与松河煤业相关关联交易具备商业合理性；发行人与松河

煤业基于采购、销售、租赁等正常商业活动形成经营性资金往来，发行人不存在

以经营往来名义为大股东代垫成本费用和提供资金的情形；发行人曾于 2018 年

向松河煤业提供委托贷款，鉴于发行人向松河煤业提供委托贷款时，松河煤业系

发行人的联营企业，不属于《备忘录第三号》所认定的“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

且发行人为松河煤业提供委托贷款时已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了董事会决议

程序，独立董事就此发表了肯定性独立意见，松河煤业已于 2019 年按期归还了

委托贷款，该事项不构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发行人已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

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的相关规定公告了大信

会计师所出具的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审核报告，对发行人向松河

煤业提供委托贷款构成“投资性往来”的情况予以披露。大信会计师已出具内控

审计报告，确认发行人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相关规定在所有重大方

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截至本告知函回复出具日，发行人不存在权

益被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严重损害且尚未消除的情形，不构成《上市公司证券

发行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所规定的发行人不得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情形。 

十、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和申请人会计师、律师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1、查阅了松河煤业

股权变更的工商登记文件；2、获取并查阅发行人报告期内发行人与松河煤业关

联交易明细，包括租赁设备明细，销售材料明细情况；3、核查松河煤业与发行

人签署的《委托管理协议》《托管协议》；4、核查了发行人向松河煤业关联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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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的回款明细及应收账款减值准备分析；5、核查发行人、盘江矿机与松河煤业

签署的《还款协议》；6、核查发行人预付账款方式采购明细及相应的煤炭采购验

收情况；7、获取并查阅发行人与松河煤业的采购合同，并与发行人采取预收账

款方式销售煤炭的合同进行了对比分析；8、核查了发行人委托贷款合同及相应

的内部决策程序；向申请人的业务部门、财务部门相关负责人员了解发行人与松

河煤业关联交易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经核查保荐机构和申请人会计师、律师认为： 

1、发行人以租赁方式向松河煤业提供材料设备具有商业合理性； 

2、发行人关联销售中向松河煤业销售材料等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3、发行人对松河煤业销售形成应收账款不具有回款风险，相关款项未计提

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4、发行人向松河煤业采取预付款方式采购符合合同约定，预付款相关约定

与销售煤炭时的预收款相关约定不存在重大差异； 

5、发行人采用预付款方式向松河煤业采购具有商业合理性，符合行业惯例； 

6、发行人预付货款后申请人从松河煤业采购煤炭具有真实性，不存在非经

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7、发行人与关联方松河煤业发生委托贷款具有合理性，不构成非经营性资

金占用情形； 

8、发行人与松河煤业相关关联交易具备商业合理性，申请人不存在以经营

往来名义为大股东代垫成本费用和提供资金的情形。发行人曾于 2018 年向松河

煤业提供委托贷款，鉴于发行人向松河煤业提供委托贷款时，松河煤业系发行

人的联营企业，不属于《备忘录第三号》所认定的“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且

发行人为松河煤业提供委托贷款时已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了董事会决议程

序，独立董事就此发表了肯定性独立意见，松河煤业已于 2019 年按期归还了委

托贷款，该事项不构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发行人已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

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的相关规定公告了大

信会计师所出具的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审核报告，对发行人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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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河煤业提供委托贷款构成“投资性往来”的情况予以披露，发行人相关内控

制度健全并有效执行，发行人不存在权益被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严重损害且

尚未消除的情形，不构成《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所

述的情形。 

 

2、关于募投项目用地。据申报材料，本次募投项目用地涉及农用地转用方

案、补充耕地方案、征收土地方案、供地方案，目前正在提请自然资源部审查，

自然资源部将在取得相关征求意见部门的相关支持文件后，报国务院审批。 

请申请人进一步说明：（1）截至目前本次募投项目用地进展情况；（2）本

次募投项目用地无法落实的风险较小的依据是否充分；（3）本次募投项目用地

是否具有或者需要替代方案，申请人募投项目用地风险是否披露充分。 

请保荐机构、申请人律师说明核查依据与过程，并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回复： 

一、截至目前本次募投项目用地进展情况 

1、本次募投项目用地的基本情况 

本次募投项目拟选址于贵州省盘州市大山镇新光村，响水镇糯猪克村、米勒

村，保田镇鹅毛寨村，项目用地总规模为 87.9123 公顷，其中：集体农用地 77.8507

公顷（其中耕地 62.9056 公顷、林地 14.9451 公顷，不占用基本农田）、集体未利

用地 8.9088 公顷、建设用地 1.1528 公顷。本次募投项目所涉永久基本农田以外

的耕地超过三十五公顷，土地征收事项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修正）》第四十六条“征收下列土地的，由国务院批准：（一）永久基本农田；

（二）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超过三十五公顷的；（三）其他土地超过七十公

顷的”的相关规定履行国务院批准程序。 

2、本次募投项目用地审批进展情况 

就募投项目用地审批事宜，贵州省自然资源厅已出具《贵州省自然资源厅关

于盘江新光 2×660MW 燃煤发电项目用地预审和规划选址的复函》（黔自然预审

函[2020]19 号），原则同意通过项目用地预审和规划选址并核发《建设项目用地

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确认本次募投项目选址符合城乡规划要求。盘州市人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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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已就募投项目申请建设用地的请示逐级报送至六盘水市人民政府、贵州省人民

政府，贵州省人民政府已依法批准发行人募投项目农用地和未利用地转用，贵州

省自然资源厅作为贵州省人民政府的职能部门已向自然资源部报送《贵州省自然

资源厅关于盘江新光 2×66 万千瓦燃煤发电项目建设土地征收的请示》（黔自然

资呈[2021]82 号），截至本告知函回复出具日，本次募投项目用地审批事项已经

自然资源部和国务院批准，待贵州省相应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依法向发行人供地。 

经查验，前述政府主管部门所履行的具体审批情况主要如下： 

（1）2020年10月19日，贵州省自然资源厅出具《贵州省自然资源厅关于盘

江新光2×660MW燃煤发电项目用地预审和规划选址的复函》（黔自然预审函

[2020]19号），原则同意通过项目用地预审和规划选址，并核发《建设项目用地

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用字第520000202000037号），该单独选址项目符合城乡规

划要求。 

（2）2021年4月6日，盘州市人民政府向六盘水市人民政府报送《盘州市人

民政府关于盘江新光2×66万千瓦燃煤发电项目建设用地的请示》（盘州府呈

[2021]15号），盘州市人民政府同意募投项目所涉及的农用地转用方案、补充耕

地方案、征收土地方案、供地方案，提请六盘水市人民政府同意并转报贵州省人

民政府。 

（3）2021年4月8日，六盘水市自然资源局出具《六盘水市自然资源局关于

盘江新光2×66万千瓦燃煤发电项目建设用地的审查报告》（六盘水自然资呈

[2021]62号），确认盘州市已将募投项目纳入正在编制的《盘州市国土空间总体

规划（2020-2035年）》，该单独选址项目符合城乡规划要求。 

（4）2021年4月8日，六盘水市人民政府向贵州省人民政府报送《六盘水市

人民政府关于盘江新光2×66万千瓦燃煤发电项目建设用地的请示》（六盘水府呈

〔2021〕32号），六盘水市人民政府同意所报的农用地转用方案、补充耕地方案、

征收土地方案、供地方案，提请贵州省人民政府审查并转报国务院审批。 

（5）2021年6月9日，贵州省自然资源厅向自然资源部报送《贵州省自然资

源厅关于盘江新光2×66万千瓦燃煤发电项目建设土地征收的请示》（黔自然资呈

[2021]82号），根据该请示文件，贵州省人民政府已依法批准盘江新光2×66万千

瓦燃煤发电项目农用地和未利用地转用，其中批准农用地77.8507公顷（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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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9056公顷、林地14.9451公顷）、未利用地8.9088公顷转用建设用地；贵州省自

然资源厅对前述土地征收事项进行审查，认为土地征收情况真实，符合土地管理

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且属于法律规定的公共利益情形，提请自然资源部审查。 

（6）2021年11月19日，自然资源部出具《自然资源部关于贵州省盘江新光2

×66万千瓦燃煤发电工程用地土地征收的批复》，本次募投项目相关建设用地已

经国务院批准，待贵州省相应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依法向发行人供地。 

二、本次募投项目用地无法落实的风险较小的依据是否充分 

1、本次募投项目系贵州省重大工程和重点项目，获得政策支持 

根据《省重大办关于将盘州响水 2×660MW 超超临界机组发电厂项目等 4 个

项目纳入 2020 年贵州省重大工程和重点项目管理的函》，贵州省重大工程和重

点项目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将本次募投项目纳入贵州省 2020 年重大工程和

重点项目清单管理。同时，根据《贵州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盘江新光电厂（即本次募投项目）系贵州省“十四

五”期间基础能源和清洁高效电力产业重点建设的电源项目，对增强贵州省电力

保障能力具有重要意义。贵州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已于 2020 年 11 月 12 日出具

《省发展改革委关于盘江新光 2×66 万千瓦超超临界燃煤发电项目核准的批复》

（黔发改能源[2020]1021 号），核准本次募投项目建设。 

因此，本次募投项目系贵州省“十四五”期间基础能源和清洁高效电力产业

重点建设的电源项目，属于贵州省重大工程和重点项目，获得政策支持，贵州省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已核准本次募投项目建设。 

2、本次募投项目符合项目所在地的城乡规划要求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与本次募投项目相关的核准与批复文件并经查验，贵州省

自然资源厅已于 2020 年 10 月 19 日出具《贵州省自然资源厅关于盘江新光

2×660MW 燃煤发电项目用地预审和规划选址的复函》（黔自然预审函[2020]19

号），原则同意通过项目用地预审和规划选址，并核发《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

址意见书》（用字第 520000202000037 号），本次募投项目用地的具体地块、地

块地址、地块面积均已确定，该单独选址项目符合项目所在地的城乡规划要求。 

3、本次募投项目用地审批已完成，不会对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产生重大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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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影响 

根据前述分析，本次募投项目所涉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超过三十五公

顷，土地征收事项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修正）》第四十

六条的相关规定履行国务院批准程序。盘州市人民政府已就募投项目申请建设用

地的请示逐级报送至六盘水市人民政府、贵州省人民政府，贵州省人民政府已批

准本次募投项目农用地和未利用地转用事项，认为土地征收情况真实。截至本告

知函回复出具日，自然资源部已出具《自然资源部关于贵州省盘江新光 2×66

万千瓦燃煤发电工程用地土地征收的批复》，本次募投项目相关建设用地已经国

务院批准，待贵州省相应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依法向发行人供地。 

综上所述，鉴于：（1）本次募投项目系贵州省“十四五”期间基础能源和

清洁高效电力产业重点建设的电源项目，属于贵州省重大工程和重点项目，获得

政策支持，贵州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已核准本次募投项目建设；（2）本次募投

项目已通过贵州省自然资源厅的规划选址，该单独选址项目符合项目所在地的城

乡规划要求；（3）截至本告知函回复出具日，本次募投项目用地审批事项已经

自然资源部批复，本次募投项目相关建设用地已经国务院批准，发行人取得募投

项目用地不存在法律障碍；（4）盘州市自然资源局已出具的《关于贵州盘江新

光发电有限公司用地情况说明》，确认盘州市人民政府已制定募投项目用地所涉

农转用及土地征收方案，用地手续正在按正常流程办理中，募投项目用地无法落

实的风险较小，对募投项目实施不构成实质性影响。 

三、本次募投项目用地是否具有或者需要替换方案，申请人募投项目用地

风险是否披露充分。 

如前所述，本次募投项目属于贵州省重大工程和重点项目，获得政策支持，

本次募投项目用地的具体地块、地块地址、地块面积均已贵州省自然资源厅批复

确定，该单独选址项目符合项目所在地的城乡规划要求。盘州市人民政府已就募

投项目申请建设用地的请示逐级报送至六盘水市人民政府、贵州省人民政府，贵

州省人民政府已依法批准发行人募投项目农用地和未利用地转用，贵州省自然资

源厅作为贵州省人民政府的职能部门已向自然资源部报送《贵州省自然资源厅关

于盘江新光 2×66 万千瓦燃煤发电项目建设土地征收的请示》，截至本告知函回

复出具日，自然资源部已出具《自然资源部关于贵州省盘江新光 2×66 万千瓦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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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发电工程用地土地征收的批复》，本次募投项目相关建设用地已经国务院批准，

待贵州省相应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依法向发行人供地。 

根据发行人的陈述，本次募投项目为新建 2×66 万千瓦燃煤发电项目，属于

煤电一体化项目，项目选址需综合考虑地质稳定性、供煤便利性、城乡规划、土

地性质等诸多因素，项目用地及选址要求较高，本次募投项目用地选址已聘请专

家进行专业论证，并已取得盘州市、六盘水市、贵州省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的用地

审批意见，本次募投项目用地审批事项已经自然资源部和国务院批复，发行人募

投项目用地制定替换方案必要性较小。发行人已披露了募投项目用地风险，“本

次募投项目用地总规模 87.9123 公顷，其中农用地 77.8507 公顷（耕地 62.9056

公顷、林地 14.9451 公顷）、未利用地 8.9088 公顷、建设用地 1.1528 公顷。项目

不涉及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和各级自然保护地。就募投项目用地事

宜，贵州省自然资源厅已通过项目用地预审和规划选址。贵州省人民政府同意农

用地转用方案、补充耕地方案、征收土地方案、供地方案。贵州省自然资源厅已

向自然资源部报送《贵州省自然资源厅关于盘江新光 2×66 万千瓦燃煤发电项目

建设土地征收的请示》（黔自然资呈[2021]82 号）。本次募投项目用地手续尚未

全部办理完成，后续办理过程中，可能存在因政策变动、主管部门征地及相关程

序延迟等导致其无法按时取得相关募投项目用地的风险，进而影响项目建设进

度”。 

四、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和申请人律师执行了如下核查程序：1、查阅《中华人民共和国土

地管理法（2019 修正）》关于土地征收的相关规则。2、书面审查盘州市人民政

府就本次募投项目申请建设用地事项向六盘水市人民政府、贵州省人民政府逐级

报送的请示，贵州省自然资源厅向自然资源部报送的本次募投项目建设土地征收

的请示。3、电话咨询自然资源部政务大厅，了解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向自然

资源部提交土地征收请示及报件资料后，自然资源部的审查程序，以及与国务院

审批程序的衔接情况。4、电话访谈贵州省自然资源厅相关负责人，了解贵州省

自然资源厅向自然资源部提交土地征收请示及报件资料后，自然资源部的审查进

展及预计办结时间。5、书面审查《贵州省自然资源厅关于盘江新光 2×660MW

燃煤发电项目用地预审和规划选址的复函》，以及贵州省自然资源厅核发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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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6、书面审查贵州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

《省发展改革委关于盘江新光 2×66 万千瓦超超临界燃煤发电项目核准的批复》。

7、书面审查盘州市自然资源局出具的《关于贵州盘江新光发电有限公司用地情

况说明》。8、书面审查贵州省重大工程和重点项目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出

具的《省重大办关于将盘州响水 2×660MW 超超临界机组发电厂项目等 4 个项目

纳入 2020 年贵州省重大工程和重点项目管理的函》，了解本次募投项目纳入贵州

省重大工程和重点项目清单管理的情况。9、书面审查《贵州省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了解本次募投项目纳入贵州省

“十四五”期间基础能源和清洁高效电力产业重点建设的电源项目的情况。10、

书面审查《六盘水市自然资源局关于盘江新光 2×66 万千瓦燃煤发电项目建设用

地的审查报告》等其他相关资料。11、书面审查《自然资源部关于贵州省盘江新

光 2×66 万千瓦燃煤发电工程用地土地征收的批复》。 

经核查，保荐机构和申请人律师认为： 

1、本次募投项目用地审批事项已经自然资源部和国务院批复，后续自然资

源主管部门可依法向发行人供地，发行人取得募投项目用地不存在法律障碍。 

2、本次募投项目用地无法落实的风险较小，相关依据充分，该事项不会对

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构成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实质性法律

障碍。 

3、发行人基于募投项目的政策可行性及本次募投项目用地审批进展情况，

本次募投项目用地无法落实的风险极小，募投项目用地制定替换方案必要性较

小。发行人已充分披露了募投项目用地的相关风险。 

 

3、关于资金占用。根据申请人回复材料,申请人按照母公司集中采购后销售

给分子公司的模式和子公司盘江矿机统筹安排设备租赁的方式,为松河煤业提供

材料设备。同时,申请人回复材料列示了报告期内各月煤炭采购额（不含税）、煤

炭付款额和期末应付账款余额,并说明部分月份存在预付款的原因是锁定煤炭供

应以及松河煤业供货量波动。 

请申请人补充说明并披露:（1）在 2020 年 8 月与松河煤业签署《托管协议》

前，申请人是否以集中采购和统筹安排租赁方式向松河煤业提供材料设备,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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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独立运作；（2）向松河煤业销售和租赁材料设备的定价方式和信用政策,是

否符合申请人相关制度;在长期未收回款项的情况下持续为松河煤业提供相关材

料设备是否属于为大股东关联方代垫成本费用；（3）回复材料中报告期内各月

煤炭采购额（不含税）、煤炭付款额和期末应付账款余额间的勾稽关系是否准确,

补充列示各月煤炭采购额（含税）；（4）在松河煤业几乎全部产品向申请人销售

的情况下，以预付款锁定煤炭供应的方式是否具备商业合理性,与松河煤业供货

量波动较大的实际情况是否存在矛盾;（5）结合上述事项,进一步说明并披露申

请人是否存在以经营往来名义为大股东代垫成本费用和提供资金的情形,是否符

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

(证监会公告[2017]16 号)等相关监管要求，公司相关内控制度是否健全并有效执

行，是否构成《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所述的情形。 

请保荐机构和申请人会计师、律师说明核查依据与过程,并发表明确核查意

见。 

回复： 

一、在 2020 年 8 月与松河煤业签署《托管协议》前，申请人是否以集中采

购和统筹安排租赁方式向松河煤业提供材料设备，是否做到独立运作 

回复： 

1、发行人受托管理松河煤业，以及发行人以集中采购和统筹安排租赁方式

向松河煤业提供材料设备的情况 

2012 年 12 月，盘江股份与松河煤业签订《委托管理协议》，松河煤业将其

煤矿安全、生产、经营等业务委托给发行人管理，委托管理期限 5 年，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前述《委托管理协议》期限届满后，经松

河煤业征得股东意见，松河煤业向发行人提议延长委托管理期限，发行人作出《关

于对贵州松河煤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建议延长委托管理期限的复函》（公司函字

[2017]43 号），同意将托管期限延长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鉴于松河煤业股权重

组于 2018 年 6 月 30 日尚未完成，经松河煤业征得股东意见，发行人受托管理松

河煤业的期限进一步延长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 

2020 年 7 月 1 日，发行人与松河煤业签署《托管协议》，发行人继续受托

对松河煤业的安全生产、经营管理行使安全监管主体职责，委托管理范围包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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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环保管理、生产经营建设管理、资产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及法律法规规定需要

托管的其他事项，托管期限为 3 年。 

为促使松河煤业持续有序健康发展，实现安全生产、高产高效的目的，发行

人作为松河煤业的托管方，在报告期内一直通过集中采购和统筹安排租赁等方式

向松河煤业提供材料设备。 

综上，发行人自 2013 年即受托管理松河煤业，发行人在报告期内一直通过

集中采购和统筹安排租赁等方式向松河煤业提供材料设备。 

2、松河煤业独立运作的情况 

发行人与松河煤业签订委托管理协议已履行松河煤业的股东会决议程序，发

行人根据委托管理协议的相关授权对松河煤业进行管理。发行人受托管理松河煤

业期间作出投资、生产、经营、融资等事项安排，需由松河煤业按照其公司章程

的规定，履行股东会、董事会决策流程，确保决策依法、合规。报告期内，松河

煤业的独立运作情况如下： 

独立运作方面 松河煤业独立运作的实际情况 

资产 松河煤业根据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采购或租赁与经营有关的资产 

财务 

松河煤业已设立独立的财务部门，配备了专职的财务会计人员，

能够独立作出财务决策；松河煤业独立设立银行账户，不存在与

发行人共用银行账户的情况 

人员 
松河煤业股东大会、董事会独立选举或聘任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松河煤业独立并与员工签署劳动或劳务合同 

机构 
松河煤业独立建立了内部管理机构，与发行人未有机构混同的情

形 

业务 

松河煤业独立签署各项与其生产经营有关的采购、销售等合同。

作为发行人的参股公司及托管企业，松河煤业存在通过发行人采

购及销售的情形，但该等业务系正常的业务往来，符合双方签署

的相关业务合同之约定，未实质影响松河煤业的独立运作。 

综上，发行人受托管理松河煤业期间，发行人对松河煤业的管理依照双方签

署的委托管理协议执行，委托管理涉及松河煤业投资、生产、经营、融资等重大

事项时，需由松河煤业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董事会、股东会等决策流程后方

可实施，委托管理事项未实质影响松河煤业的独立运作。  

二、向松河煤业销售和租赁材料设备的定价方式和信用政策，是否符合申

请人相关制度；在长期未收回款项的情况下持续为松河煤业提供相关材料设备

是否属于为大股东关联方代垫成本费用。 

1、租赁设备的定价方式和信用政策 

发行人对松河煤业出租的设备主要包括采煤机、刮板机、支架、掘进机、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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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机、破碎机等煤炭开采过程中所需的设备。发行人向松河煤业租赁设备的定价

方式通常为按照月租金的形式计价，通常情况下月租金等于设备含税原值（万元）

乘以综合系数。综合系数是依据公司产品报价目录，将报价目录中储量租金和月

基本租金按照一定标准折合的综合系数。发行人根据合同条款及金额，每月向松

河煤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松河煤业以银行承兑、电汇等方式，次月支付上月

租金，设备全部回收结束后松河煤业结清全部费用。 

由于租赁设备并非发行人的主营业务，发行人未专门制定设备租赁相关定价

和信用政策的制度，相关定价方式和信用政策按照协议约定执行。发行人向松河

煤业租赁设备的定价方式和信用政策与对其他类似客户租赁设备的定价方式和

信用政策基本一致。 

2、材料销售的定价方式和信用政策 

发行人向松河煤业销售材料包括为生产经营所需螺旋焊管、中板、槽钢、薄

板、介质粉、卡缆、乳化油等。为发挥集中采购的成本优势，降低营业成本，发

行人建立了母公司统一采购为主、分子公司（含托管企业）自行采购为辅的物资

采购管理模式。发行人向松河煤业销售材料的定价方式为采购成本加成方式定

价。发行人向松河煤业销售材料的信用政策通常如下：收到发行人增值税专用发

票之日起，次月以银行转账或银行承兑承兑汇票付清。 

由于发行人销售材料设备的主要对象为发行人下属子、公司及托管企业，发

行人未专门制定材料设备销售相关的制度，相关定价方式和信用政策按照协议约

定执行。发行人向松河煤业销售材料的定价方式和信用政策与销售给其他类似客

户的定价方式和信用政策基本一致。 

3、应收账款长期未收回主要因为松河煤业暂时经营困难  

报告期内发行人向松河煤业销售材料、租赁设备的应收账款金额较大，主要

因为松河煤业经营管理尚处于改善过程中，资金周转较为紧张，因此对发行人的

销售回款有所滞后。松河煤业煤炭储量较高，生产的焦煤品质较好，近年来随着

生产经营管理改善，松河煤业经营情况逐步改善，2021 年 1-9 月松河煤业实现净

利润 6,595.73 万元，未来松河煤业盈利能力将逐步提升，发行人对松河煤业的应

收账款也会逐步收回，截止 2021 年 11 月 29 日，发行人对松河煤业的应收账款

降低至 3,274.06 万元，2021 年 12 月上述款项预计可逐步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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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为松河煤业提供相关材料设备不属于为大股东关联方代垫成本费用 

（1）发行人在长期未收回款项的情况下持续为松河煤业提供相关材料设备

的背景及原因 

根据发行人的陈述及发行人与松河煤业签署的相关托管协议，报告期内，松

河煤业将其煤矿安全、生产、建设、经营等业务委托给发行人管理，松河煤业系

发行人持股 35%并托管的企业，发行人持续为松河煤业提供相关材料设备的背景

及原因主要如下： 

①发行人对松河煤业的销售与发行人对其托管的安排一致 

为发挥集中采购的成本优势，降低营业成本，发行人建立了母公司统一采购

为主、分子公司（含托管企业）自行采购为辅的物资采购管理模式，对于纳入发

行人采购目录范围内的产品，由发行人集中采购，然后销售给松河煤业。同时，

发行人子公司盘江矿机将从外部购入或暂时闲置的材料设备统筹安排后租赁给

需要材料设备的煤矿。因此发行人为松河煤业提供相关材料设备具有合理性。 

②松河煤业具有良好的产品优势及发展潜力 

松河煤业生产的精煤为“主焦煤”，较为稀缺，具有良好的市场竞争力，发

行人向松河煤业持续提供煤炭开采相关的材料设备有助于松河煤业开采规模的

持续增加，进而增加对发行人的供应量，提高发行人在煤炭销售市场的整体竞争

力。在发行人的受托管理下，松河煤业的稳定、连续生产能力得以增强，经营业

绩持续改善，2021 年 1-9 月松河煤业净利润 6,595 万元，松河煤业向发行人偿还

债务的能力不断增强。 

③发行人对松河煤业应收账款回款风险较低 

松河煤业系发行人参股及托管企业，发行人对松河煤业的应收账款无法收回

的风险较低。为支持松河煤业的发展，报告期内盘江控股（直接持股松河煤业

55%股份）以及盘江财务公司向松河煤业持续提供贷款资金。截至 2021 年 9 月

末，盘江控股向松河煤业提供的委托贷款余额 5.9 亿元，盘江财务公司为松河煤

业提供的经营贷款余额 1 亿元。 

另外，为支持松河煤业优化资产负债结构，进一步释放优质产能、增强发展

后劲，助推松河煤业长期稳定运营，盘江煤电集团作为国家出资企业已作出《关

于松河煤业申请股东以非公开协议方式增加注册资本金立项的批复》，同意松河



35 
 

煤业采用非公开协议方式由原股东同比例增加注册资本金 7.35 亿元事项进行立

项。上述增资完成后松河煤业的资金状况进一步得到有效改善。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发行人对松河煤业的应收账款余额为 23,879.17 万

元，占发行人总资产的比例较小，未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随

着松河煤业经营管理改善，松河煤业不断偿还对发行人应收账款，截至 2021 年

11 月 29 日，发行人对松河煤业应收账款余额已降低至 3,274.06 万元，2021 年

12 月上述款项预计可逐步偿还。 

（2）发行人向松河煤业提供相关材料设备不属于为大股东关联方代垫成本

费用 

在发行人受托管理松河煤业期间，松河煤业向发行人采购物资、租赁矿山机

械，形成松河煤业对发行人的应付账款。根据大信会计师出具的“大信专审字

[2019]第 20-00012 号”“大信专审字[2020]第 20-00004 号”“大信专审字[2021]第

11-10003 号”《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审核报告》，截止 2018 年末、2019 年末、2020 年末，发行人对松河煤业的应收

账款、预付款项均属于经营性往来。 

综上所述，发行人向松河煤业销售和租赁材料设备相关定价方式和信用政策

按照协议约定执行，与销售给其他类似客户的定价方式和信用政策基本一致。发

行人对松河煤业的关联销售属于正常材料销售设备租赁等业务往来，具有真实的

业务背景，2021 年松河煤业的经营状况已有了较大改善，发行人对松河煤业关

联销售产生的应收账款正逐步收回，发行人对松河煤业的关联销售不属于为大股

东关联方代垫成本费用情形。 

三、回复材料中报告期内各月煤炭采购额（不含税）、煤炭付款额和期末应

付账款余额间的勾稽关系是否准确，补充列示各月煤炭采购额（含税）;  

发行人各月末向松河煤业预付账款的余额及各月发生额情况中上月末应付

账款与本月末应付账款的勾稽关系情况如下：上月末应付账款加上本月采购额

（含税）、运费（含税）、租赁费（含代收补贴款、租赁费（含税）等减当月付款

额等于本月末应付账款金额。 

发行人包含煤炭采购金额含税情况的各月末应付账款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时间 
煤炭采购额（含

税） 

运费（含

税） 
代收补贴款 

租赁费（含

税） 
付款额 

期末应付账

款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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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期初  
   

- -1,280.30 

2018 年 1 月       6,770.56   182.96        -         23.92  5,000.00 697.14 

2018 年 2 月       4,966.54    39.60     126.32         -    5,478.82 350.78 

2018 年 3 月       8,379.91   265.56        -           -    8,500.00 496.25 

2018 年 4 月       7,171.32   223.82      42.00         -    8,100.00 -166.62 

2018 年 5 月       2,050.85   109.48        -           -    1,930.00 63.71 

2018 年 6 月       4,010.49      -          -           -    3,902.95 171.25 

2018 年 7 月       5,635.86    65.96        -         42.92  6,900.00 -984.01 

2018 年 8 月       8,528.02    69.70        -           -    7,240.00  373.71  

2018 年 9 月       8,327.48   301.66        -           -    7,342.00  1,660.85  

2018年10月       6,631.88   276.34        -           -    7,629.95 939.12 

2018年11月       4,556.85    33.76        -           -    5,116.79 412.94 

2018年12月       2,607.75   125.44        -           -    1,580.00 1,566.10 

注：负数代表期末预付账款，下同 

单位：万元 

时间 
煤炭采购额（含

税） 
运费（含税） 代收补贴款 

租赁费（含

税） 
付款额 

期末应付账

款余额 

2019年期初   
   

- 1,566.10 

2019 年 1 月       2,179.16   133.96        -           -    3,200.00 679.22 

2019 年 2 月       6,345.22   327.57     184.00         -    5,900.00 1,636.01 

2019 年 3 月       6,634.16   430.87        -           -    6,483.95 2,217.09 

2019 年 4 月       7,687.94   975.24        -           -    9,284.00 1,596.26 

2019 年 5 月       6,594.26   436.40        -           -    5,600.00 3,026.92 

2019 年 6 月       5,720.57   613.02     154.10         -    8,200.00 1,314.61 

2019 年 7 月       6,032.94   394.54     523.36         -    6,977.46 1,287.99 

2019 年 8 月       6,162.77   417.50   1,439.00         -    11,239.00 -1,931.74 

2019 年 9 月       7,336.62   468.65     240.00         -    5,700.00 413.53 

2019 年 10

月 
      7,555.70   227.34        -           -    7,100.00 1,096.57 

2019 年 11

月 
      4,826.78   459.10   1,377.56         -    6,900.00 860.01 

2019 年 12

月 
      4,851.03   475.63        -        164.94  5,803.88 547.74 

单位：万元 

时间 
煤炭采购额

（含税） 
运费（含税） 代收补贴款 

租赁费（含

税） 
付款额 

期末应付账

款余额 

2020 年期初   
   

- 547.74 

2020 年 1 月 5,180.95 40.29 420.00 - 6,029.00     159.98  

2020 年 2 月 3,883.50 449.50 - - 5,300.00    -807.02  

2020 年 3 月 3,895.78 241.89 - - 4,500.00  -1,169.34  

2020 年 4 月 3,108.59 282.98 - - 4,500.00  -2,277.77  

2020 年 5 月 2,569.23 107.50 - - 1,500.00  -1,101.05  

2020 年 6 月 2,205.62 75.56 - - 3,640.00  -2,45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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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7 月 3,916.05 245.91 339.00 - 4,440.00  -2,398.90  

2020 年 8 月 4,544.29 531.52 300.00 208.19 4,469.38  -1,284.29  

2020 年 9 月 2,503.65 - - - 6,400.00  -5,180.64  

2020 年 10

月 
2,335.60 266.89 - - 4,850.00  -7,428.15  

2020年11月 3,825.22 457.27 - - 4,507.80 -7,653.46 

2020 年 12

月 
2,910.74 291.46 - 148.07 -5,351.93 1,048.74 

单位：万元 

时间 
煤炭采购额

（含税） 
运费（含税） 代收补贴款 

租赁费（含

税） 
付款额 

期末应付账

款余额 

2021年期初 - 
   

- 1,048.74 

2021 年 1 月 3,617.01 340.23 - - 7,400.00  -2,394.02  

2021 年 2 月 5,444.08 450.01 - - 4,300.00    -799.93  

2021 年 3 月 2,929.75 286.61 - - 4,500.00  -2,083.58  

2021 年 4 月 5,174.44 275.57 - - 3,700.00    -333.56  

2021 年 5 月 2,168.33 153.50 - - 3,600.00  -1,611.74  

2021 年 6 月 6,231.94 161.12 - - 4,781.32        -    

2021 年 7 月 2,767.96 225.09 - - 2,600.00     393.05  

2021 年 8 月 7,175.05 376.04 - - 5,000.00   2,944.14  

2021 年 9 月 7,895.48 234.85 - - 6,100.00   4,974.47  

四、在松河煤业几乎全部产品向申请人销售的情况下，以预付款锁定煤炭

供应的方式是否具备商业合理性，与松河煤业供货量波动较大的实际情况是否

存在矛盾 

煤炭等大宗商品采购中，考虑到产品供给、锁定原料供应等因素，通常会采

用预付账款方式结算，发行人同行业上市公司中煤炭销售中也较多存在预收账款

情形，发行人的对外煤炭销售中也有通过预收账款销售的情形。因此考虑到行业

结算惯例，发行人与松河煤业的采购协议中约定，发行人可以采用预付款采购，

以现汇、承兑汇票支付采购款。因此发行人采用预付账款方式结算与合同约定一

致，也符合行业惯例，具有商业合理性。另外发行人通过预付账款方式采购一定

程度上保障松河煤业煤炭开采中资金需求，保障松河煤业对发行人的煤炭供应，

实现双方的互利共赢。 

松河煤业除向发行人销售煤炭外，存在较小部分自行销售煤炭的情形，在松

河煤业自行对外销售煤炭时，松河煤业结合自身资金需求、市场供需状况等，与

购买方协商确定价款支付方式，以预收款项方式销售煤炭系其采用的主要结算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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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向松河煤业采购时各月末预付账款金额相对较小，由于松河煤业矿井

因地质条件造成开采条件复杂，开采布局及掘进安排等原因，松河煤业计划生产

量与实际产量存在不一致的情况，使得部分月份发行人对松河煤业付款多于松河

煤业供货。 

综上所述，煤炭等大宗商品采购中通常采用预付账款方式，发行人对松河煤

业预付款方式采购具有商业合理性。发行人对松河煤业预付账款金额呈现一定波

动主要因为松河煤业部分月份供货存在一定波动。虽然松河煤业对发行人部分月

份供货存在一定波动，但是整体看松河煤业对发行人供货不存在长期滞后的情

形。报告期内发行人也不存在对松河煤业长期预付账款。为加强发行人对松河煤

业采购付款的管理，发行人承诺从 2021 年 12 月起，在松河煤业作为发行人关联

方期间，从松河煤业的采购的煤炭不通过预付账款方式结算，改为货到验收之后

支付货款。 

因此，在松河煤业以预付款向松河煤业采购煤炭具备商业合理性，与松河煤

业供货量波动较大的实际情况不存在矛盾。 

五、结合上述事项，进一步说明并披露申请人是否存在以经营往来名义为

大股东代垫成本费用和提供资金的情形，是否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

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会公告[2017]16 号)等相

关监管要求，公司相关内控制度是否健全并有效执行，是否构成《上市公司证

券发行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所述的情形。 

1、松河煤业为发行人参股公司和发行人受托管理的公司 

报告期内松河煤业均为发行人的参股公司，根据松河煤业与发行人签署《委

托管理协议》、《托管协议》，报告期内，松河煤业将其煤矿生产、建设、经营等

业务委托给发行人管理。 

因此，松河煤业从 2013 年开始即为发行人参股公司，同时也是发行人受托

管理的企业，发行人与松河煤业的采购、销售业务往来从 2013 年即开始，因此

双方业务往来主要因为发行人对松河煤业的参股股权关系和受托管理关系。 

2、发行人对松河煤业的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均为正常业务往来产生 

盘江股份受托管理松河煤业后，发行人即按照受托管理协议对松河煤业统一

集中管理。发行人采取母公司统一采购为主、分子公司自行采购为辅的物资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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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模式。对于松河煤业生产经营需要的材料设备，由盘江股份集中采购后销售

给松河煤业，因此会存在发行人向松河煤业销售材料、以租赁方式向松河煤业提

供设备，相应的产生对松河煤业的应收账款。 

公司向松河煤业采购煤炭，是由于公司受托管理松河煤业，基于经营管理需

要，公司向其采购煤炭后，与公司自产煤炭产品统一对外销售。公司向其采购煤

炭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发行人向松河煤业采购煤炭的预付款支付方式与合同约

定一致，与发行人向其他客户销售煤炭时的预收款相关约定不存在重大差异，因

此发行人对松河煤业的预付账款为正常业务往来产生。大信会计师已出具《贵州

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审核报告》，确认发

行人对松河煤业的应收账款、预付款项均属于经营性往来。 

3、发行人对松河煤业的应收账款已逐步收回 

发行人对松河煤业应收账款来自发行人向松河煤业销售材料和租赁设备产

生，应收账款金额较大主要因为松河煤业经营管理尚处于改善过程中，资金周转

较为紧张，因此对发行人的销售回款有所滞后。2021 年松河煤业的经营状况已

有了较大改善，发行人也积极与松河煤业协商应收账款还款，截止 2021 年 11

月 29 日，发行人对松河煤业的应收账款降低至 3,274.06 万元，2021 年 12 月上

述款项预计可逐步偿还。 

另外，为支持松河煤业优化资产负债结构，进一步释放优质产能、增强发展

后劲，助推松河煤业长期稳定运营，盘江煤电集团作为国家出资企业已作出《关

于松河煤业申请股东以非公开协议方式增加注册资本金立项的批复》，同意松河

煤业采用非公开协议方式由原股东同比例增加注册资本金 7.35 亿元事项进行立

项。上述增资完成后松河煤业的资金状况进一步得到有效改善。 

4、发行人承诺未来不对松河煤业通过预付账款方式采购 

发行人通过预付账款方式向松河煤业采购煤炭符合行业惯例，相关支付方式

与盘江股份和松河煤业签订的《煤炭供需合同》的约定一致。为加强发行人对松

河煤业采购付款的管理，发行人承诺：从 2021 年 12 月开始，在松河煤业作为发

行人关联方期间，向松河煤业的采购不通过预付账款方式结算，未来发行人从松

河煤业的采购均在到货验收之后支付相关货款。 

5、申请人不存在以经营往来名义为大股东代垫成本费用和提供资金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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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

的通知》（证监会公告[2017]16 号）等相关监管要求，公司相关内控制度健全并

有效执行，不构成《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所述的情

形。 

（1）申请人不存在以经营往来名义为大股东代垫成本费用和提供资金的情

形 

松河煤业为发行人的参股公司和受托管理的公司，发行人与松河煤业的销

售、采购均为正常经营业务产生。发行人对松河煤业销售形成应收账款独立核算，

截止 2021 年 11 月 29 日，发行人对松河煤业的应收账款降低至 3,274.06 万元，

2021 年 12 月上述款项预计可逐步偿还。 

报告期内发行人对松河煤业的预付账款也通过松河煤业向发行人供应煤炭

方式结算，预付账款采购符合行业惯例，另外发行人通过预付账款方式采购一定

程度上保障松河煤业煤炭开采中资金需求，保障松河煤业对发行人的煤炭供应，

实现双方的互利共赢。截至 2021 年 11 月末发行人不存在向松河煤业预付款，未

来在松河煤业作为关联方期间，发行人不再采用预付账款方式向松河煤业采购。 

综上所述，发行人不存在以经营往来名义为大股东代垫成本费用和提供资金

的情形。 

（2）申请人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

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会公告[2017]16 号）等相关监管要求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

知》规定：（一）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与上市公司发生的经营性资金往来中，

应当严格限制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不得要求上市公司为其

垫支工资、福利、保险、广告等期间费用，也不得互相代为承担成本和其他支出； 

（二）上市公司不得以下列方式将资金直接或间接地提供给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

方使用：1.有偿或无偿地拆借公司的资金给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使用；2.通过

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向关联方提供委托贷款；3.委托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进

行投资活动；4.为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开具没有真实交易背景的商业承兑汇

票；5.代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偿还债务；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方式；（三）

注册会计师在为上市公司年度报告进行审计工作中，应当根据上述规定事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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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的情况出具专项说明，公司应当就

专项说明作出公告。 

松河煤业为发行人参股公司和受托管理的公司，发行人与松河煤业的经营往

来中不存在控股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发行人也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及其

他关联方垫支工资、福利、保险、广告等期间费用，不存在互相代为承担成本和

其他支出的情形。发行人不存在将资金直接或间接地提供给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

方使用的情形。发行人已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

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的相关规定公告了大信会计师所出具的控股股东及其

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审核报告，发行人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的资金往来为

经营性往来。 

因此申请人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

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会公告[2017]16 号）等相关监管要求。 

（3）公司相关内控制度健全并有效执行 

发行人与松河煤业的采购销售等经营活动均作为独立的主体进行核算，根据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 2018 年、2019 年、2020 年《贵州盘

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内控审计报告》（大信审字[2019]第 20-00029 号）、（大信审

字[2020]第 20-00003 号）、（大信审字[2021]第 11-10003 号），盘江股份按照《企

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相关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

制。发行人建立了完善的生产经营和资金管理的内部控制，并且内部控制执行有

效。 

（4）不构成《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所述的情形。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规定：上市公司存在下列

情形之一的，不得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司的权益被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严

重损害且尚未消除。 

松河煤业为发行人的参股公司和受托管理的公司，发行人与松河煤业的应收

账款和预付账款均正常采购销售经营业务中产生，具有商业合理性；2021 年 9

月末发行人对松河煤业 23,879.17 万元应收账款，占发行人总资产比例为 1.22%，

占发行人 2021 年 1-9 月营业收入比例为 3.88%，占比较小；截止 2021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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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日，发行人对松河煤业的应收账款降低至 3,274.06 万元，2021 年 12 月上述款

项预计可逐步偿还。发行人未来也不再通过预付账款的结算方式采购。因此，上

市公司不存在权益被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严重损害且尚未消除的情形。 

六、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和申请人会计师、律师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1、核查松河煤业与

发行人签署的《委托管理协议》《托管协议》；2、核查发行人、盘江矿机与松

河煤业三方签署的《还款协议》；3、核查了发行人向松河煤业关联销售相关合同；

4、核查发行人预付账款方式采购明细及相应的煤炭采购验收情况；5、核查发行

人与松河煤业的采购合同，并与发行人采取预收账款方式销售煤炭的合同进行了

对比分析；6、核查松河煤业对发行人应收账款还款凭证；7、核查发行人出具的

《关于从贵州松河煤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煤炭采购结算的承诺函》；8、访谈松河

煤业的财务总监，了解松河煤业的经营状况及与盘江股份的经营往来情况；9、

核查大信会计师出具的“大信专审字[2019]第 20-00012 号”“大信专审字[2020]

第 20-00004 号”“大信专审字[2021]第 11-10003 号”《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审核报告》；10、核查大信会计师出具

的“大信审字[2019]第 20-00029 号”“大信审字[2020]第 20-00003 号”“大信审

字[2021]第 11-10003 号”《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内控审计报告》。 

经核查保荐机构和申请人会计师、律师认为： 

1、发行人受托管理松河煤业期间，发行人对松河煤业的管理依照双方签署

的委托管理协议执行，委托管理涉及松河煤业投资、生产、经营、融资等重大

事项时，需由松河煤业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董事会、股东会等决策流程后

方可实施，委托管理事项未实质影响松河煤业的独立运作； 

2、发行人向松河煤业销售和租赁材料设备相关定价方式和信用政策按照协

议约定执行，与销售给其他类似客户的定价方式和信用政策基本一致。发行人

对松河煤业的关联销售属于正常材料销售设备租赁等业务往来，具有真实的业

务背景，2021 年松河煤业的经营状况已有了较大改善，发行人对松河煤业关联

销售产生的应收账款正逐步收回，发行人对松河煤业的关联销售不属于为大股

东关联方代垫成本费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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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发行人已补充列示各月煤炭采购额(含税)、煤炭付款额和期末应付账款

余额间的勾稽关系； 

4、松河煤业以预付款向松河煤业采购煤炭具备商业合理性，与松河煤业供

货量波动较大的实际情况不存在矛盾； 

5、报告期内，发行人对松河煤业的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均为正常业务往来

产生，具有真实的业务背景，且松河煤业已签署《还款协议》并积极偿付应付

发行人的材料设备款项，发行人不存在以经营往来名义为大股东代垫成本费用

和提供资金的情形，发行人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

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会公告[2017]16 号)等相关监管要求, 发行

人相关内控制度健全并有效执行，并由会计师出具无保留意见的《内控审计报

告》,截至本告知函回复日，发行人不构成《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三

十九条第二项所述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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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请做好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的回复之盖章页）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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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请做好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的回复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赵彬彬                毕厚厚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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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次告知函回复报告的声明 

本人作为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

董事长，现就本次告知函回复报告郑重声明如下： 

“本人已认真阅读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告知函回复报告的全部内

容，了解报告涉及问题的核查过程、本公司的内核和风险控制流程，确认本公司

按照勤勉尽责原则履行核查程序，告知函回复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上述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保荐机构董事长：                   

                       王常青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